
加强账户管理，完善反洗钱、反恐怖融资、

反逃税监管体系主题宣传（措施篇） 

 

近年来，不法分子非法开立、买卖银行账户（含银行卡，

下同）和支付账户，继而实施电信诈骗、非法集资、逃税骗

税、贪污受贿、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。2017 年 5月，中国人

民银行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开户管理及可疑交易报告后续控制

措施的通知》，以加强账户管理和后续控制措施。 

一、杜绝假名、冒名开户 

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要识别、核对客户及其代理人的真

实身份，杜绝不法分子使用假名或冒用他人身份开立账户，

可有选择的采取如下措施： 

●联网核查身份证件； 

●人员问询； 

●客户回访； 

●实地查访； 

●公用事业账单（如电费、水费等缴费凭证）验证； 

●网络信息查验等。 

 二、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必要时也会对开户说“不” 

对于以下情况，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根据客户及其申请

业务的风险状况，可采取延长开户审查期限、加大客户尽职

调查力度等措施，必要时应当拒绝开户： 

●不配合客户身份识别； 

●有组织同时或分批开户； 



●开户理由不合理； 

●开立业务与客户身份不相符； 

●有明显理由怀疑客户开立账户存在开卡倒卖或从事

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。 

 三、持续监控措施 

对于有理由怀疑被洗钱、恐怖融资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

利用的客户、账户、交易等，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会采取持

续监控措施，限制客户或者账户交易方式、规模、频率等，

甚至拒绝提供金融服务乃至终止业务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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